
 

恢復實體上課注意事項： 

一. 無發燒、喉嚨痛或呼吸道等不適症狀者，到校上課，須進行 14

天的健康監測。 

二. 有症狀請就醫，勿到校並至 e-Portal發燒或其他症狀自主通報

系統。 

三. 請全程戴口罩，除飲食飲水可暫時脫下口罩，並保持社交距

離。 

有相關問題請聯繫(進修部學務組 2219-5730) 

 

 

 



 


